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医疗可回收物回收处置服务项目调研报价表

1．项目名称：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医疗可回收物回收处置服务项目
[bookmark: _GoBack]2．服务地点：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65号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内
3．服务期限：本项目服务期为三年，采取一年一签合同的合作方式，经采购人考评合格续签。
5.结算依据：服务商按季度按实际回收重量，支付废品回收款给采购人。
6.报价清单如下：
	序号
	废品种类
	计价单位
	含税单价
（元）
	回收要求
	备注

	1
	大纸皮
	公斤
	
	每天清运
	牛皮纸箱、纸板类

	2
	小纸皮
	公斤
	
	每天清运
	药品、器械包装纸盒类

	3
	杂胶
	公斤
	
	每天清运
	塑料包装盒、篮筐、大小药瓶、胶盆桶，支装水塑料瓶、胶袋等，不包含一次性未被污染可回收输液胶瓶（袋）、透析液AB胶桶

	5
	报纸/书刊/纸张
	公斤
	
	每天清运
	报纸、杂志、书籍等纸类物品，不包含医疗文书和需按相关规定销毁的涉敏纸质资料

	6
	输液胶瓶（袋）
	公斤
	
	每天清运
	一次性未被污染可回收输液胶瓶（袋），除水30%；

	7
	AB胶桶（10L）
	个
	
	每天清运
	透析液AB胶桶

	8
	输液玻璃瓶
	公斤
	/
	每天清运
	负责收运、处理



报价单位（加盖公章）：
报价人：
联系电话：
报价日期：

报价注意事项：
1.资质要求：响应服务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须持有合法有效的且具备再生资源回收、医疗机构使用后未被污染的输液瓶(袋)等废物的回收、处置等相关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以及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明。
2.回收服务商以承包方式有偿回收、处置医院在工作中产生的医疗可回收物（按上述表格种类），并按照含税单价及实际回收数量计算，在每季度的下一个月15日前，按照采购人主管部门核算上一个季度的医疗可回收物回收登记数据及费用，支付采购人的上一个季度的医疗可回收物费用。
3.由采购人（医院）驻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到全院各个科室进行收集医疗可回收物，并与科室工作人员进行交接、记重、计量。经所在科室核实医疗可回收物种类、数量、重量无误后，双方签名确认。以各科室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重量或数量为最终结算依据，成交服务商交接清运时不再进行称重计量。由成交服务商应及时将回收的医疗可回收物清运出医院，必须确保每日清运。医院不提供有关废品收集工作中所需的工具、废品回收袋、打包带、运输车辆以及废品贮存场所（只提供废品临时中转点），产生的人工服务费及人身保险等一切相关费用由回收服务商自行负责。
4.如果采购有特殊情况需要回收服务商临时回收时，回收服务商应当立即组织人员配合回收物品，产生一切人工费用由服务商自行负责。
5.医疗可回收物回收服务期为三年，合同期内按照成交价格执行，原则上价格不再随着市场价格的调整而进行调整。（注：本次报价为市场价格初步调研，非正式投标报价）

